
澎湖縣辦理兒童臨時及夜間托育服務申請表

兒童

姓名

出生

日期
住址

申請人

姓名

與兒童關係 簽章

身份證字號 電話

被

補

助

者

身

份

（

請

勾

選

）

□1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

□2身心礙礙、發展遲緩兒童

□3 符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罕見疾病兒童或領

    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卡之兒童

□4.本府列案輔導之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或高風險

    家庭內之兒童內之 12 歲以下兒童

□5 其他經社工員訪視評估有必要補助之兒童

補

助

類

別

（

請

勾

選

）

□ 半日托（4小時）

□ 全日托（8小時）

應

附

文

件

□1.申請表

□2.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
□3.符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

□4.重大傷病及罕見疾病卡影本

□5.保母技術士證照或保母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影本

□6.郵局存簿封面影本

□7.繳費收據或證明

□8.領據正本一份

□9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
初
審

初審結果□符合 補助新台幣            元

        □不符合助規定

複
核

審查結果□符合 核定補助新台幣            元

        □不符合補助規定



承辦人

課長

鄉鎮市長

承辦人

科長

副處長

處長

縣長


